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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收正义
———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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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

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

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

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

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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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正义是财税国家之税法的核心价值[1],税收文明应奉正义为圭臬[2]。于税收国家而言,对税收

正义如何强调都不为过。无论是税收法定主义还是量能课税主义,或是实质课税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都

是为了实现税收正义,但如何对税收正义进行具体界定却呈现出差异性,甚至难以找到税收正义概念的

准确定义。即使在税收正义的相关研究中,国内学者多以自己的立场突出税收正义的不同偏向,以致税

收正义概念变得模糊而不确定,如黄俊杰认为,税捐正义概念内涵之不确定性及多义性,主要原因系涉

及观察面向之差异,而导致不同的认知结果[1]。还有学者认为税收正义实质是限制国家权力并维护个

人权利,税捐正义之功能,正是为确保宪法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之有效实践[3]。因此,“就税捐正义而

言,应给予纳税义务人个人有效的主观权利保护,并实现课税之合法性以及课税平等,以维护公共利

益”[4];或者,“税收公平乃税收正义的首要内容,依个人给付能力平等课征的量能原则系税收正义对所

得税的基本要求”[5]。

不难发现,当前学界对税收正义的考察主要囿于国家财税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紧张,在一定程度

上将税收正义简约成了权力与权利的对立,这显然有失偏颇。我们认为,税收正义实质上不只是二元关

系,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外,还有公共利益这一维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共利益才是国家税收的根

本原因。因此,税收正义必须同时考察国家权力、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三个维度之间的关系,对任何一

个维度的忽略,都难以在整体上证成税收正义。我们认为,税收正义就是实现这三个维度之间关系的协

调平衡,在保护并尊重个人权利的前提下,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最终实现公共利益。在税收行为

中,税收只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时,它才是正义的。税收就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个人权利为前提①,国
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并维护个人权利的工具。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如此,在不同的法

① 诸多学者均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并达到维护个人权利的目的,以此认为前者为手段,后者是目的。实质上,

税收这一概念本身就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如果没有个人,没有个人财产的先在性,税收就成了一种强夺,也就不成为税收了。因

此,个人权利的维护不是税收正义的目的,恰是税收正义的前提,笔者在后文将进一步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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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范畴中,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在地位上具有差异性,但从总体上来说,公法均以个人权利为

前提,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在私法中,个人权利却既是前提又是目的,国家权力总是担当调节二者之间关

系的角色,通过合理的方式使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达到平衡。另一方面,在权利与权力的来源与归宿

上,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又具有同质性,个人权利是公共利益与国家权力的来源,公共利益与

国家权力均从个人权利衍生而来,个人权利的集合与普遍化就成为公共利益,而个人权利的部分让渡便

转化为国家权力,因此,公共利益与国家权力并不超然于个人权利之上,它们的产生与发展最终都是为

了实现个人权利。尽管如此,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个人需要的差异以及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个人权利

与公共利益并不必然一致,反而表现出矛盾及冲突的一面,这就使三者之间关系纷繁而复杂,正是这种

复杂性要求我们从不同角度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在税收中,也正是由于个人权利、公共利益及国家权

力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的一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学理上的辨析。

一、公共利益:税收正义之目的

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国家权力机关都通过税收的方式获得资金来保障自身的运行并实现国家之

治,但国家机器本身的运行并不是税收的目的,国家的存在在本质上是为了调节各种社会关系,防止“人
对人的战争”这一自私与恶之本性,这是国家产生的最初原因。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职能主要着

力于保护生命与财产,防止战争,那么这只是一种消极的国家行为,它更接近于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

国家”或“最低限度国家”政治理念,与此相一致,国家税收支出仅用于消极地维护社会秩序,防止国家权

力滥用,保护公民的权利。这种国家治理形式虽然有助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但却对社会的总体

发展与社会总正义不利,这正是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政治哲学家进行批判并思考的原因。罗尔斯认

为,一个正义的制度与社会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优先关注社会中处于不利位置的大多数弱势群体①。
他认为,一个国家幸福总量的增加并不必然让所有人受惠,如果增加的财富仅集中于强势群体,反而会

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所以,他认为社会幸福增加的关键不是一味将蛋糕尽可能地做

大,而是以一种公平的制度、公平的程序在平等的基础上优先照顾大部分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民众,这
部分民众更真实地代表着公共利益。罗尔斯努力构建正义的社会政治体系,实质上就是一种“福利国

家”的政治制度,它与传统国家的差异在于以积极的行为保护、提高、增加国民的生存与幸福质量。
尽管如此,无论是自由国家还是福利国家,国家的存在与运行都不是以国家机器本身为目的,而是

为了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维护人民的权利。建立在个人权利让渡基础之上的国家权力机关没有独立

的权利,它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社会或个人服务,这在国家税收上尤其如此。“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税收国家有义务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除此之外,不能另有独立目的”,“国家的存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

为了满足公共需要,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需要”[6]。从这点上说,国家不是一个权力主体,而是一

个义务主体,国家的职责在于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基础设施、国防、社会治安、社会福利。由

于国家不直接进行生产活动,因此这些服务的提供需要社会供给一定的资金,税收就是这样一种国家财

政行为。
由此可见,税收不是国家运行的目的,税收的征收与支出当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同样,在公共利益

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上,税收也不旨在直接为个人谋求福利,它们之间真实的关系恰恰是以减少个人的部

分财产权来实现公共利益。这种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牺牲,但这种牺牲是必要的,这正是税法的

本质所在。虽然公共利益仍然是一个需要准确界定的概念,但它并不是虚假的、空洞无物的,简单说来,
公共利益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利益,它至少可以包括:(1)国家安全和军事用途;(2)交通、水利、能源

① 在罗尔斯正义体系的两个原则中,前一个原则可归约为平等原则,后一个原则可称为自由原则,自由原则又由机会原则与差

别原则构成。平等原则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尊重,而自由原则是在对公民基本权利尊重与认可的基础上,对处于社会不利位置

人群给予优先的关注。从总体上说,罗尔斯正义理论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这与诺齐克所推崇的最低限度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参

见(美)约翰·罗尔斯(JohnRawls).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02-303。



等公共事业或市政建设;(3)教育、文化、卫生、慈善机构等社会公共事业;(4)国家重大经济建设项目;
(5)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益为目的之事业。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往往呈现出三种关系,或者二

者利益一致,或者个人权利优先,或者公共利益优先。在法治实践中,不同的法律对二者关系的调适角

度不尽相同。总体上说,公法突出公共利益的优先性,私法突出个人权利的优先性,税法作为公法之典

型,它在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上必然突出后者的优先性,并且以公共利益为国家税收之目的。此

外,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来说,国家税收主要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共需要,由于公共利益非排他性与非

竞争性特点产生外部不经济现象,使得个人或社会团体往往不会主动地提供公共服务,反而会出现“搭
便车”现象,为个人与社会团体获取便利,这在客观上促使国家必须担当起服务公共利益的职责,这也正

是国家税收的原因与目的。从功利主义角度来说,公共利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与社会的整

体幸福相一致,因此,国家税收的支出就当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为目的,虽然个人才是社会的真正主

体,但对于宏观调控方式上的国家税收来说,公共利益才是它运行的真正目的。

二、个人权利:税收正义之前提

从税收正义维度看,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并保护个人权利是税收正义的内在规定,国家税收在本质

上不是一种对等行为,它是国家利用强制力在满足法定要件的条件下向纳税人课予的无对价金钱给付

义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税收对纳税人来说都是一种牺牲。个人在税收关系下将自己的财产之一部分

无条件上交给国家,却无法从国家的行为中获得直接回报,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呈现出紧

张的二元关系,这种紧张就源于国家权力的强制性与个人权利的先在性。国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向个

人征税,征税根据何在,国家必须为税收找到合理与正当的理由。如前所述,国家机器的存在本身不是

税收的理由,只有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才成为税收的合法根据,所以,当前学界将税收正义囿于国家权

力与个人权利二元关系的调适并不充分。我们认为,个人权利的保护并不是税收正义的目的,或者说不

是税法的直接目的。在税法领域,个人权利实质上是国家税收的前提,这是税法的本质决定的①。如果

没有个人权利的先在性,国家将无税可征,或者说个人财产在征税之前没有得到认可与尊重,那么,我们

所言说的税收行为、税收关系将不会存在,在那样的境地中,国家的任何行为都不需要得到民众的同意,
必将表现出国家统治的专制与霸权。

可见,在税收关系上,个人权利,或者说个人财产权的保护与尊重是税收的前提性条件,如果没有这

一前提,税收将不可能,因此,在税法或相应的行政法规中,无论是量能课税,还是公平征税都是对这一

前提的注解。进一步说,对个人权利的认可与尊重应该在宪法层次上得到体现,只有以宪法作保障的个

人权利才能在具体的税法中得到确认,尽管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但并没有以更加明确的表述阐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只是为其他具体法律包括税法提供了宪法

上的依据,因此,对税收范畴中个人权利的设定仍需要在宪法高度上作更大的努力。同时在具体法律

中,个人权利作为前提性条件也应该具有确定的内容,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第14条就规定:“所有公民

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

方式和时期。”[7]日本在《纳税者权利宣言》中从多个方面列举了纳税人的权利:(1)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

的权利;(2)接受“正当程序”的权利;(3)对违法课税处分有接受救济的权利;(4)统制租税征收方式和用

途的权利;(5)工薪阶层纳税者平等的申报及扣除等权利;(6)纳税者的个人秘密不得受侵害的权利;(7)
要求公开情报、参加财政过程的权利[8]。在美国,《纳税人权利法案》规定纳税人有自然权利、抗辩权利

等[9]。在我国,对纳税人的权利进行了法律层面上的规定,包括知情权、保密权、诉讼权、申请减免、缓交

权等。这些权利在税收关系上处于国家税收行为的先在位置,并不是国家为了租税而返回给纳税人的

① 我们说个人权利的保护不是税法的直接目的,这是税法的本质决定的。税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而向个人强制课予的金钱

给付,它在本质上不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恰恰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权利的牺牲,而对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利的保护是其他法律,

特别是物权法的目的。



权利,个人权利既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也具有事实上的先在性。在这些权利中,纳税人的生存权永远

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的课税必须以不损害纳税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为限度。学者黄俊杰认为:“税
收基本权是一种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禁止税法对于纳税义务人及其家庭的最低生存需求采取税收

侵犯,因此应以人民可支配的财产权剩余作为国家课税权行使的对象,并以维持人民重新运营经济生活

所必要的再生利益作为国家课税权之宪法界限。”[10]除了个人生存权具有优先性以外,个人财产权也处

于优先位置。国家在对个人财产进行课税之前,必须出于恰当的理由,并遵循法定要件,即严格遵守税

收法定主义原则。此外,个人权利还包括平等权、言论自由权、知情权,个人有先在的权利对税收获取相

关信息。只有个人权利首先得到保护与认可的基础上,国家税收才有可能,才具有合法性。

三、国家权力:税收正义之实现

如前所述,国家税收以个人权利的先在性为前提,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无论公共利益多么合理,
税收对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牺牲,但这种牺牲无疑是必需的,因为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群体中,所以每个

人以社会的方式生存要比个体孤独的生存更安全,更能实现较大的福利[11]。同时,人是一种相互依赖

性的理性动物,无论是社会分工,还是人类自身的生活经验都表现了人类的依赖性,这两点证明了人类

集结社会的必然性。尽管如此,作为真正实体的个人权利如何上升到作为公共利益的国家税收,谁来执

行二者之间的过渡与转让,这就需要一个得到个人认可并具有一定权力的机构。在现代宪政体制中,实
现这一过程的机构只能是社会的统一体———国家。国家之所以能担此重任,是它具有个人自愿让渡出

来的权利,这种权利通过一定的方式转换成国家权力。社会契约理论认为,国家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是在

公民个人权利的自愿让渡之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公共政治资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所拥有的政治权力

和权能都来自社会公民的意志认同和自愿转让,个人权利一旦出让并组成公共政治权力机构,个人就无

法轻易或随意地单方收回。正是因为具有了个人让渡出来的权利,国家才具有管理社会的合法性,以公

共利益为依归的国家税收才得以实现。
因此,国家具有了调适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合理根据,也具有了实现税收正义的工具价值,而国

家权力就成为了达至税收正义的方式手段。由于国家权力本身具有自我膨胀的特性,就需要国家在执

行公共事务时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国家权力应当有其边界,宪法与法律就是它的边界。在这样的视

阈下,当我们论及税收正义时,我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强调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护个人权利,国家税收

必须遵循税收法定主义、量能课税主义以及实质课税主义,只有在遵守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才能防止国家

权力的滥用。但实质上,我们在思考以法律手段来制约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看

到,对个人权利的保护也同样需要依借国家权力。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积极地保护个人权

利,又有可能对个人权利造成侵害。我们应该在宪法与法律的限度内使国家权力发挥积极的作用。
当前,现代国家已普遍走向福利国家,福利国家同时就是税收国家。福利国家在根本上源于国家权

力的合理运用,国家因为具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与管理机构,所以它具备更广阔的视野与更高效的调控

手段来安排国民的福利,国家权力正是在此点上有所作为。在现代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三种形

态: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李斯特主义工作福利民族国家与熊彼特主义工作福利后民族国家,它们

在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方面都特别关注国民总福利与公共利益,在充分就业、需求管理、就业福利等方面

作出了细致安排[12]。在国家税收的宏观层面,国家依借税收权力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提高整个国民的

总福利,这正是税收正义的内在要求。同时,在国家税收的具体层面,国家权力在税收的所有环节上发

挥作用,包括税收立法、税收征收、税收支出、税收救济。在税收立法上,国家课税权力来源于民,也用之

于民,因此必须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课予税种、税率以及税期。公民的同意是赋税的基础,是政府课税

的合法性所在,“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13]。同时,一旦国家获得了

公民的同意,公民就应当服从国家权力的安排,自觉缴纳税款。在税收司法过程中,国家权力应当为程

序法治作出努力,严格限制具体的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包括税务机关、财政机关与海关机构。对于我国,
法治的完善与国家权力机关本身的完善一样重要。由此可见,国家权力的积极作为是实现税收正义的



必然要求。
另一方面,国家税收正义的实现又要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否则国家权力极容易对个人权利造成侵

犯。正如孟德斯鸠所说:权力总是只有遇到阻止它的边界才肯停止。因此,国家权力在税收中既要积极

发挥作用,同时又要以宪法与法律为限度;税法之制定及实施必须限制在宪法为其设置的边界之内[14]。
对我国税法实践来说,无论是国家权力的积极发挥,还是国家权力的制约都显得相对不足,因此,我们要

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体制,一方面促进国家权力对社会福利的提高,另一方面又严格遵循法定主义原

则,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实现公共利益。税收正义的实现必须依靠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

四、结 语

以上,我们从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个维度论述了税收正义。通过论述可以看出,税收

正义并不是简单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关系,仅仅探讨国家权力的限制以保护个人的权利并不

充分,而且难以为税收正义找到合理的根据。只有明确了国家税收的真正目的,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

紧张关系才能得到消解。实际上,国家税收的目的不是限制国家权力,也不是直接保护个人权利,而是

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只有公共利益才能证明国家税收的合理性。在税收正义中,个人权利是前提条件,
国家权力是调节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并最终实现税收正义的工具。因此,只有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以公

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协调统一才能证成完整的税收正义,这对我国当前税收正义研究囿于国

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二元关系的现状无疑具有调整性意义,也同时希望以此促进税收正义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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